 瑞丽市2020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的通知》精神，瑞丽市财政局认真安排部署，对标对表，按照国务院、省州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精神，绩效考核自评分为80分，结合瑞丽实际，现将瑞丽市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组织保障情况

2019年8月，瑞丽市财政局根据瑞丽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瑞丽市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的批复，成立预算评审中心，预算评审中心事业编制6名，任命了预算评审中心主任，但瑞丽市财政局编制少，人力资源缺乏，年度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和审核工作经瑞丽市财政局班子研究，由会计绩效监督股代替预算评审中心，承担了“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中部门项目申报评审工作，并同时开展了绩效评估、绩效目标审核及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等一系列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二）制度建设情况

1.制度建设及指标体系建设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以及省、州相关的文件精神，按照“政府领导、财政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原则，瑞丽市于2020年5月11日出台了《中共瑞丽市委 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瑞发〔2020〕10号），此项制度的出台，实施预算绩效工作在瑞丽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全面铺开，特别是《实施意见》中涉及的“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逐步在瑞丽市建立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通过3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在此基础上2020年9月24日瑞丽市出台了《瑞丽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为对项目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提供了政策依据。

为开展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配套政策，建立了事前评估、目标管理、监控管理、评价管理和结果应有的相关配套办法，瑞丽市财政局成立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2020年9月11日制定了《瑞丽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和《瑞丽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9月24日制定了《瑞丽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瑞丽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瑞丽市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共计1个方案、1个制度，2个管理办法。并根据工作要求转发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目标指标体系模板》，《瑞丽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通过建立规章制度，进一步指导全市各部门全方位落实推进绩效管理工作。即在瑞丽市全面建成实行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预算绩效有考核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业务培训情况

为加强各行政事业单位疫情防控资金管理和预算绩效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不断提升完善单位的资金管理能力，更好的应用于当前的实际工作中，瑞丽市财政局于2021年12月10日举办了疫情防控资金管理和预算绩效管理钉钉培训会。会议人员涵盖瑞丽市各区、乡镇、农场和市直预算单位财务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通过培训，规范了疫情防控经费报销注意事项，强化了预算绩效管理相关事项，按照“花钱必问效”的原则，要求各单位根据出台的《项目绩效管理办法》、《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细化本部门的操作流程和实施细则，做好部门的绩效管理制度建设，确保资金用的安全，用出效益。
二、绩效评估管理

（1）管理范围

瑞丽市将绩效管理手段融入到预算审核工作，发挥预算绩效评估对预算审核的支撑作用，审核年初预算“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中部门项目申报评审工作。
结果应用

年初预算部门上报评审项目820个，资金规模519877.16万元，审减金额376341万元，年初预算批复项目679个，资金规模143536.16万元。
绩效目标及运行监控管理

（一）目标管理

1.加大力度，拓展绩效目标

2021瑞丽市财政局加大对全市66个一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绩效目标进行管理，2021年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由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拓展到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中长期规划绩效目标，要求单位申报预算时要结合单位实际，提供项目政策依据，认真填报项目目标、项目计划、项目管理及财务管理等相关内容。

2.认真研究，制定流程

认真制定预算绩效目标操作流程，按照“谁分配资金、谁审核绩效目标”各业务股室从完整性、相关性等方面对绩效目标进行实质性审核，会计绩效监督股从逻辑性、规范性等方面对预算绩效目标进行形式审核和技术指导，同时要求预算单位未设定绩效目标的项目不得进入预算编制流程。最终，预算绩效目标报人大审批，审批通过的预算绩效目标作为预算执行和事后绩效评价的参考依据。
（二）项目绩效管理

编制项目预算时，必须编报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目标编报不合格或审核不通过的不得安排预算。项目绩效目标随同预算一同申报、一同审核、一同批复。2021年全市项目绩效管理的规模为支出总额478969.27万元，各部门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对本部门本单位预算绩效负责，项目责任人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对重大项目的责任人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三）运行监控管理

瑞丽市由资金使用单位对资金的使用、项目实施进度、执行进度、目标实现程度、管理情况进行监控，即部门自行绩效监控；财政部门根据部门预算及绩效目标的批复，结合预算执行进度、国库支付管理进行跟踪管理，即重点绩效监控；以绩效目标为核心，对项目支出进行监控，对偏离绩效目标的支出及时采取纠偏措施，保证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按照出台《瑞丽市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要求，全市各预算部门于7月和10月分别对1-6月和1-9月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等开展绩效监控汇总分析和填报。受疫情影响，全市市级部门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疫情防控中，未及时报送绩效监控情况。
（四）结果应用

1.项目自评运用。瑞丽市住建局运用《瑞丽市农村危房改造项目》，通过单位自评项目支出绩效形式反映，《瑞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2020年度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做到依据充分、分析透彻、逻辑清晰、客观公正，《瑞丽市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评价表》做到内容完整、权重合理、数据真实、结果客观。瑞丽市住建局通过此项目绩效自评报送上级部门，并以此评价报告申请下一年度该项目的补助资金。

2.绩效评价运用。每年部门预算执行完成后，瑞丽市财政局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同步开展绩效评价，全面考量所有财政资金使用的产出和效益。在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后，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被评价部门（单位），并明确整改时限，被评价部门（单位）应当按要求向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报送整改情况，会计绩效股绩效评价情况报预算股，并将评价结果在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网进行公示公开，

四、绩效评价管理
（一）评价范围

瑞丽市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部纳入绩效管理。积极开展涉及一般公共预算等财政资金的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债务项目绩效管理，进一步防范财政运行风险。
（1）纳入年度考核。财政部门将本级预算部门绩效评价管理情况纳入预算绩效管理考核体系，并进行年度考核。

（2）改进部门管理。各部门决算时及时向财政部门报送绩效自评结果，对预算执行率偏低、自评结果较差的项目，单独对其说明原因，提出整改措施。通过各级部门加强自评结果的整理、分析，并将自评结果作为各级单位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

（二）评价规模

按工作任务计划，认真谋划实施2021年重点部门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2021年对1个部门进行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价金额7011.21万元；对2个单位的1个项目进行项目绩效评价，项目资金投资金额177.29万元。目前此项工作已聘请了中介机构参与评价，评价工作正在进行。
五、管理创新及其他

按绩效管理的相关要求，按时完成上年安排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引导第三方参与绩效评价，下一年将根据上级的方案制定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机制，同时对第三方参与绩效管理工作质量进行管理。

六、瑞丽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绩效理念还不到位、宣传不力，个别单位仍有忽视，尚需改变。事前绩效目标审核结果、前期评估结果、事中绩效监控结果、事后绩效评价结果未形成整体机制，运行不足，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资金安排的关联度较弱，绩效问责落实难。
（二）制度体系不完善。虽然制定了一些制度，但形不成体系，有的缺位、滞后，不规范，体系中评价目标、指标难以确定，工作流程不健全、不流畅，手续不完备，尚需进一步完善。

（三）预算单位无预算绩效管理机构，基本是由财务室兼任，人员数量少，现有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不能满足预算绩效管理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业务素质急需提高。
（四）瑞丽市发生7.04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局业务基本关注在疫情防控资金保障和监管。全市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全市各单位的工作重点为疫情防控工作，给瑞丽市开展2021年绩效管理工作带来了难度，绩效管理运行监控等工作相应滞后。

七、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建立健全绩效评估制度，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首先推进绩效评估工作，加强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以强化制度法规建设，以制度管人、管事，以制度管绩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实现依法理财、为民服务。明确本级绩效评估应用办法，对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模式、应用方式及公开方式进行详细规定

二是创新评价模式。认真总结成功经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项目资金的特点，按照先易后难、简便有效的原则，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三要建立绩效问责制度，把单位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纳入机关建设和效能建设的考核范围，进一步落实责任，提高单位对项目资金使用绩效的重视和开展绩效管理工作的自觉性。形成“谁干事谁花钱、谁花钱谁担责”的制度，充分体现财政资金使用主体责任
     瑞丽市财政局

2021年12月28日

